
云交建设便〔2025〕363号

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交通运输局，省交通执法局、省交发公司，省普通

国道建设指挥部：

根据《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

交规〔2023〕2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交通运输部公路

建设市场信用评价有关规定，为按时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地做

好 2025年公路设计、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范围

2025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，在全省范围内承担勘

察设计的具有公路行业甲级资质、公路专业丙级及以上资质企

业，承担勘察设计合同价 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设计企业。

2025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，在全省各公路建设项

目从业的，具有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或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许可

的公路施工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施工企业和在二级及以上公路建

设项目从业的，具有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许可的专项资质施工

合同价 2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施工企业。

根据《云南省公路养护工程质量管理办法》（云交管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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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8〕65号）规定，公路大修、中修、小修、完善增设、加

固改造、拆除重建、灾后恢复、应急抢通、保通、抢修等建设

项目均属于养护工程范畴，不在本次评价范围。

二、评价内容

（一）设计企业评价

评价内容由公路设计企业投标行为、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

构成。具体评价标准参见《管理办法》。

1.投标行为由招标人以公路设计企业单次投标为评价单元

进行评价。

2.履约行为由项目法人或现场管理机构结合项目日常管理

以单个设计合同段为评价单元进行评价。

3.各州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、省交发公司、省普通国道建设

指挥部须将各设计企业的“其他行为”一并上报；省交通执法

局将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相关资料上报。

（二）施工企业评价

评价内容由公路施工企业投标行为、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

构成。具体评价标准参见《管理办法》。

1.投标行为由招标人以公路施工企业单次投标为评价单元

进行评价。

2.履约行为由项目法人或现场管理结合项目日常管理以单

个施工合同段为评价单元进行评价。

3.各州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、省交通执法局、省交发公司、

省普通国道指挥部须对各施工企业“其他行为”一并上传佐证

材料，由省交通运输厅统一扣分；省交通执法局将日常检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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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检查相关资料上报。

4.已交工验收项目在缺陷责任期内，若无扣分项上报的，

不再进行评价。

三、评价流程及要求

（一）省级负责实施高速公路项目：由各项目建设指挥部

或 SPV公司（PPP模式）将评价数据直接上传至省交发公司，

省交发公司务必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，将全省在建国高网及

省级实施的高速公路项目指挥部或 SPV公司评价账号（还未分

发账号的）分发到位。

（二）省级负责实施的普通国省道项目：由各项目建设指

挥部或 SPV公司（PPP模式）将评价数据直接上传至省普通国

道建设指挥部，省普通国道建设指挥部务必于 2025年 12月 31

日前，将全省在建省级负责实施的普通国省道项目指挥部或 SPV

公司评价账号（还未分发账号的）分发到位。

（三）州（市）负责实施的高速公路及其他项目：由各项

目建设指挥部或 SPV公司（PPP模式）将评价数据直接上传至

属地州（市）交通运输局，各州（市）交通运输局务必于 2025

年 12月 31日前，将负责实施的高速公路及其他项目指挥部或

SPV公司评价账号（还未分发账号的）分发到位。

（四）其他单位上报账号、渠道及方式不变。

（五）对于设计施工总承包、施工总承包项目，将专业分

包单位纳入评价范围，劳务分包单位不进行评价。

四、评价结果上报时间及要求

2025年度云南省公路设计、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继续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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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云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”（网址：

https://jtxy.ynjtt.com:42443/crmWeb/#/login）进行评价及

上报。根据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对于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建设

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采用季度评价、年度综合计算

的方式进行，省交通运输厅根据 2025年开展的第 1、2、3、4

季度评价得分综合评定后按照相关要求向社会公示、公告，并

上报交通运输部，请各评价单位务必于 2026年 1月 20日前上

报第 4季度评价结果；对于二级以下公路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

工企业信用评价将继续采用年度一次性评价的方式并进行公

示、公告，请各评价单位务必于 2026年 1月 28日前上报年度

评价结果。上述公示、公告网站为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网站和云

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。

各州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、省交通执法局、省交发公司、省

普通国道建设指挥部及各项目业主要认真按照评价范围和评价

标准对所辖项目所有评价对象进行评价，对敷衍了事、应评未

评、应扣分未扣分、未按时上报的，省交通运输厅将进行全省

通报批评。

云南省交通运输厅

2025年 12月 24日


